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市教委《北京市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文件精神，为规范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过程中真正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激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根据管理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评定范围
[bookmark: _GoBack]我院招生计划内的所有2018级、2019级全日制研究生（全脱产学习），不包括延期毕业生和外籍留学生。
2、 评选条件
管理学院国家奖学金的评定将综合考量申请人的思想道德、学习情况、科研情况等。具体条件如下：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成果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5.学术论文必须为就读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期间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学术专著或译著（限上一学年度内发表）。要求以第一作者署名，发表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3、 评选程序
1、本人申请。研究生本人在自然年度内向学院提出申请，同时提交发表论文刊物的原件，学院留存复印件。
2、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作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机构针对学生申报情况、国家奖学金名额、科研成果的刊物级别，影响指数等要素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人选。评审过程中，要增加有助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竞争机制和公开答辩等环节，实行差额评选，在全体评委充分讨论交流之后最终确定人选。同时，确定人选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上报学校。
3、公示期间，研究生如对国家奖学金评选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学院公示阶段向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给予答复。   
4、学校审定。学校研究生院根据院系评审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确定最终结果。
四、相关说明
1、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科研成果（包括权威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一般期刊等发表的论文、研究生科研创新立项等科研项目），不得重复参评。
2、 同一年度内，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与学业奖学金之间不能兼得。
3、本暂行规定自2012年12月1日起开始执行，并按照学年度进行成果统计，每年评定一次。
    4、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管理学院党政联席会和学院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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